以宪法凝聚共识，汇聚团结奋斗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个国家宪法日
之际作出重要指示为全面依法治国
进一步指明方向

新华社北京12月4日电 “新征程上，要坚定维护宪法权威和尊严，推动宪法完善和发展，更好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实保障。”在第十个国家宪法日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对新时代新征程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出明确要求，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强化宪法意识，弘扬宪法精神，推动宪法实施，更好发挥宪法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重要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加强对宪法工作的全面领导，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理论和宪法实践，推动我国宪法制度建设和宪法实施取得历史性成就。
对此，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翔深有感触：“从全国人大设立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成立宪法室，一系列举措让宪法实施和宪法监督在规范与制度层面实现突破，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更加凸显，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制度体系不断完善。”
“正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我国宪法制度建设和宪法实施才取得历史性成就。”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院长龙兴盛说，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更加坚定制度自信，坚持宪法确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不动摇，积极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把党的领导贯穿到宪法实施的各方面、全过程。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宪法规定、宪法原则、宪法精神全面贯彻，坚持宪法实施、宪法解释、宪法监督系统推进。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新征程宪法实施和监督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宪法室处长黄宇菲说，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宪法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快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制度体系，提高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能力和质量，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落实宪法解释程序机制，不断提高宪法实施和监督水平。
人民检察院是宪法规定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芸感到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
“我们要坚决立足宪法定位，坚持依法一体履职、综合履职、能动履职，敢于监督、善于监督，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在检察监督办案过程中把依宪治国的要求落实、落细、落好。”张芸说。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12月4日，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举行了一场庄严的宪法宣誓仪式，传递出广大干部弘扬宪法精神、履行宪法使命的坚定决心。
“要按照总书记重要指示，推进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一步加强宪法宣传，努力使宪法精神、法治理念植根各族群众心中，使大家在工作和生活中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依法治区办秘书处负责人、司法厅二级巡视员王向东说。
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近年来，天津市宝坻区出台了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工作规则等多项制度，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贯穿于履职用权全过程。
“我们将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依宪执政，持续强化行政执法监督机制和能力建设，努力让依法办事成为广大干部的自觉行动。”天津市宝坻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坚说。
“加强宪法研究和宣传阐释，是强化宪法意识、弘扬宪法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关键所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府法制研究中心副主任陈天昊认为，要着眼新时代新征程，加强研究、深入总结、深入宣传阐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宪法完善发展、全面贯彻实施宪法的重要经验，增强宪法自信。
[bookmark: _GoBack]在第十个国家宪法日到来之际，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二龙路派出所民警李汭录制了生动的法治教育课，引导辖区学校学生加强宪法法律知识学习。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让宪法精神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是我们神圣的使命。”李汭说，“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日常工作中坚持不懈做好宪法法律宣传教育工作，鼓励孩子们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学习宪法法律知识，提高宪法法律意识。”（记者熊丰 刘硕 白阳 刘奕湛 齐琪 黄江林）
